
備查文號：115 年 4 月 20 日  

富保業字第 1150001354 號函備查 

主要給付項目：種植成本 

 

富邦產物颱風風速參數香蕉農作物保險 

 
第一條 保險契約之構成與解釋 

本保險契約所載之條款及其他附加條款、批單或批註及與本保險契約有關之文件，

均為本保險契約之構成部分。 

本保險契約之解釋，應探求契約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文字；如有疑

義時，以作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為原則。 

 

第二條 用詞定義 

本保險契約用詞定義如下： 

一、要保人：係指耕種被保險香蕉之農民；要保人即為被保險人。 

二、保險期間：係指本保險契約所載之保險期間 

三、被保險香蕉：係指投保之香蕉植株(包含假莖任一部位在內) ，需載明品種及

種植株數於本保險契約中，且應符合下列條件並向本公司投保之農作物： 

(一) 由被保險人經營、種植和栽培管理。 

(二) 經農業主管機關審定的品種，符合當地普遍採用的種植規範和技術管理

要求；種植密度達到當地正常標準。 

(三) 種植地點能夠清晰確定地塊界限、標明具體位置。 

四、颱風風速：係指經交通部中央氣象署就台灣地區發布陸上颱風警報，並於陸

上颱風警報期間所測得之最大陣風。陸上颱風警報解除，再度發布之陸上颱

風警報視為另一次事故。 

五、最大陣風：係指於颱風期間內，經約定氣象觀測站測量公布最高之「最大瞬

間風（WSGust）」。 

六、颱風風速起賠點：係指於陸上颱風警報期間最大陣風達 13.9 公尺/秒以上者。 

七、颱風風速參數保險金額：係指本保險契約對於被保險人因颱風風速達到起賠

點時所負之累積最高賠償責任。 

八、保險面積：係指被保險人實際耕種被保險香蕉之面積，其面積為權利面積扣

除農路、水塘、空地、農舍建物，及其以間作、混作方式栽培之其他農作物

之面積。 

九、賠付比例：係指依參數實際氣象情況，用以計算賠償金額之比例。 

 

第三條 承保範圍 

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內，因交通部中央氣象署就台灣地區發布有陸上颱風警報



者，並於陸上颱風警報期間所測得之最大陣風風速達到颱風風速起賠點時，本

公司依本保險契約第十二條之約定計算賠償金額，在「颱風風速參數保險金

額」之額度內，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第四條 參數判斷之依據 

本保險契約關於颱風風速判斷之依據係以被保險人種植區域所在地最近之氣象

觀測站所測得並經交通部中央氣象署所公布之資料為準，氣象觀測站之選定應

於保險契約訂定時載於本保險契約。 

如最近之氣象觀測站發生氣象資料缺漏之情況時，則應以次近之氣象觀測站替

代之，被保險人於本保險契約訂定時，得視需求約定一個以上之替代氣象觀測

站及其適用順位，並載於本保險契約。 

 

第五條 除外不保事項 

本公司對於下列事項所致之損害，不負賠償之責： 

一、因戰爭、類似戰爭（不論宣戰與否）、外敵入侵、外敵行為、內戰、叛亂、

革命、軍事反叛行為或恐怖主義行為所致者。所謂恐怖主義行為，係指任

何個人或團體，不論單獨或與任何組織、團體或政府機構共謀，運用武

力、暴力、恐嚇、威脅或破壞等行為，以遂其政治、宗教、信仰、意識型

態或其他類似意圖之目的，包括企圖推翻、脅迫或影響任何政府，或致使

民眾或特定群眾處於恐懼狀態。 

二、因核子分裂或輻射作用所致者。 

三、因罷工、暴動、民眾騷擾所致者。 

四、因被保險人之故意行為（包括被保險人之毀種拋荒行為）所致者。 

五、因各種形態之污染所致者。 

六、政府相關部門之命令或行為所致者。 

七、因直接或間接因交通部中央氣象署或其氣象觀測站之設備或系統故障，或

其公布、計算或儲存之資料經與交通部中央氣象署覆證後不符所致者。 

 

第六條 告知義務 

訂立本保險契約時，要保人對於本公司之書面詢問，應據實說明。 

要保人有為隱匿或遺漏不為說明，或為不實之說明，足以變更或減少本公司對

於危險之估計者，本公司得解除本保險契約；其危險發生後亦同。但要保人證

明危險之發生未基於其說明或未說明之事實時，不在此限。 

前項解除契約權，自本公司知有解除之原因後，經過一個月不行使而消滅；或

本保險契約訂立後經過二年，即有可以解除之原因，亦不得解除本保險契約。 

 

第七條 保險費之交付 

要保人應於本保險契約訂立時，向本公司所在地或指定地點交付保險費。要保



人於交付保險費時，本公司應給與收據或繳款證明或委由代收機構出具其它相

關之繳款證明為憑。除經本公司同意延緩交付外，對於保險費交付前所發生之

損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第八條 保險約終止與保險費返還 

被保險香蕉非因本保險契約承保事故所致完全滅失時，本保險契約終止，本公

司按日數比例計算返還未滿期保險費；如被保險香蕉非因本保險契約承保事故

所致部分損失時，要保人得部分終止本保險契約，對於終止前之保險費，本公

司按短期費率計算，並退還剩餘部分保險費。要保人終止本保險契約者，除終

止日另有約定外，自終止之書面送達本公司翌日零時起，本保險契約正式終

止，對於終止前之保險費，本公司按短期費率計算，並退還剩餘部分保險費。

本公司終止本保險契約者，應於終止日前三十日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並應於終

止日前，按日數比例計算返還未滿期保險費。 

 

第九條 契約內容之變更 

本保險契約之任何變更，非經本公司簽批同意，不生效力。 

 

第十條 種植地區所有權之移轉與本保險契約之效力 

被保險香蕉之種植地區所有權移轉時，被保險人或受讓人應立即以書面通知本

公司，非經本公司書面同意繼續承保者，本保險契約於被保險香蕉之種植地區

所有權移轉時終止，終止後之保險費，本公司按日數比例計算返還未滿期保險

費。 

被保險香蕉休耕或改種其他農作物時，被保險人應以書面通知本公司，除休耕

日或改種其他農作物之日期另有約定外，自通知之書面送達本公司翌日零時

起，本保險契約正式終止，對於終止前之保險費，本公司按短期費率計算，並

退還剩餘部分保險費。被保險人未為通知者，對於改種之其他農作物不負賠償

之責。 

 

第十一條 損害之通知與理賠文件 

被保險人因颱風風速遭致損害時，應於知悉後五日內通知本公司，並檢具下列

文件向本公司申請理賠： 

一、理賠申請書（格式由本公司提供）。 

二、本保險契約訂定時所載之氣象觀測站風速證明文件。 

本公司應於被保險人交齊證明文件後，十五日內賠償之；因可歸責於本公司之

事由致未在前項規定期限內為賠償者，應給付遲延利息年利一分。 

如被保險人同意本公司自動匯款並提供匯款帳號(戶名須與被保險人相同)者，本

公司依第十二條約定理算完成後，將自動匯入賠償金額於前述匯款帳號中。 

 



第十二條 賠償金額之計算 

被保險香蕉之種植地區於保險期間內發生颱風並發布陸上颱風警報，且其約定

測站之測得最大陣風達到颱風風速起賠點時，本公司按「颱風風速參數保險金

額」及「賠付比例」（詳附表一）之乘積，計算得出賠償金額，但本公司之最高

賠償責任以本保險契約所載之保險金額為上限，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內申請一

次以上之理賠時，本公司僅就前次賠償後之保險金額餘額為限，負賠償之責。  

 

第十三條 申訴、調解或仲裁 

本公司與要保人或其他有保險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因本保險契約所生爭議時，

得提出申訴或提交調解或經雙方同意提交仲裁，其程序及費用等，依相關法令

或仲裁法規定辦理。 

 

第十四條 管轄法院 

因本保險契約涉訟時，約定以要保人住所地之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但要保人

住所地在中華民國境外者，則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 

 

第十五條 法令適用 

本保險契約未約定之其他事項，悉依照中華民國保險法及有關法令之規定辦

理。 

  



附表一、颱風風速參數賠付比例 

颱風風速(最大陣風) 賠付比例 

13.8 公尺/秒（含）以下 0% 

13.9 公尺/秒~17.1 公尺/秒 2% 

17.2 公尺/秒~20.7 公尺/秒 5% 

20.8 公尺/秒~24.4 公尺/秒 10% 

24.5 公尺/秒~28.4 公尺/秒 20% 

28.5 公尺/秒~32.6 公尺/秒 25% 

32.7 公尺/秒~36.9 公尺/秒 40% 

37.0 公尺/秒（含）以上 50% 

 

 

附表二、短期費率係數表 

月份 期間 短期係數 

當年六月 一個月或以下者 30% 

當年七月 一個月以上至二個月者 50% 

當年八月 二個月以上至三個月者 65% 

當年九月 三個月以上至四個月者 80% 

當年十月 四個月以上至五個月者 90% 

當年十一月 五個月以上者 100% 

 


